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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 

记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编制说明 

 

 

 

为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监管，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,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,我厅组织编制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非

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对编制情况作简要说明

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（2024 年 1 月）

。 

一、编制背景及过程 

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多、流动性强、分布范围广、大气污染物

排放量大，已逐渐成为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。为加强非道路移动

机械污染治理、摸清底数，自 2022 年起，生态环境部将非道路移

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纳入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。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使用管理，2024

年 1 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深入打好重污染

天气消除、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》，

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五次全会《关于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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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》相关要求，借鉴河北、山东等省的经验做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分，共十八条。 

第一至三条。主要包括制定的目的和依据，非道路移动机械定

义、类型说明，规定了需要办理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适用范

围。 

第四至五条。主要包括编码登记使用管理的关键环节销售源

头明确登记、检查、污染防治的联合工作机制建立。生态环境、市

场、住建、交通、水利等部门的工作职责。 

第六至九条。主要包括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方式及流程；

各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任务。 

第十至十二条。主要包括办理编码登记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

的更新、变更、注销；省（区）间登记备案地的转入、转出做出规

定。 

第十三至十六条。主要包括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过程管理，喷

码和号牌补办相关要求。 

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。主要明确《管理办法》解释部门，施行

事项。 

三、有关事项说明 

一是对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

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细化。《管理办法》贯彻落实《条

例》第十六条“自治区实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登记制度”，

针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使用管理刚性不足问题，结合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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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的工作方案》等文件，从增强法规支撑层面

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整体工作要求作了细化规定上升为部

门规章，夯实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监管的基础，填补了我区相关

管理制度的空白。 

二是非道路移动机械规范管理从源头编码。 

抓住关键环节，创新工作方式。将主要销售企业纳入非道路移

动机械编码登记源头管理，从销售端制定编码登记可操作性强的

流程。 

三是建立相关部门间合力机制。依据《条例》有关规定和自治

区党委十三届五次全会“1+4”系列文件部门分工，进一步明确有

关部门职责，建立联合工作、信息督报和共享机制，为我区规范非

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使用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。  

 

 


